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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 北京商报曾报道网易邮箱
曾含有大量违规广告推广， 大半年过去，
网易邮箱强化了该业务层面的监管，对主
要广告行为进行了强标识和可关闭。但北
京商报记者仍然发现，在接收的私人邮箱
（区别于企业邮箱）邮件的末尾，诸如“网
易自营/30天无忧退货，美国新款……”的
文字网址链仍然时有存在，且并未有“广
告”标识。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
曾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即使推广的是网
易自家的业务内容，但这些图片以及链接
等的确属于互联网广告，应当具备标识。

这也意味着开篇所提到的诱导下载
不仅要接受道德审判， 还会面临法律风
险。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新浪首页移动端
焦点图位置，20张左右的焦点图中，总有一
两张是在指引用户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
的新闻图片，也未标注“广告”字样。

产业泥沙俱下
“手机总量基本不涨了， 消费者还会

经常卸载，2017年预装费和电子市场费用
会比2016年涨30%。” 美团点评餐饮平台
总裁王慧文近日一场描述“中国互联网下
半场”的演讲，揭露了移动互联网卡位争
夺的残酷，有投资人做过调研，只有11个
App能稳定地留在消费者手机上。

不同于PC时代网页之间跳转的低门
槛，多数App之间并不支持跳转，甚至于
基于用户保护的考虑，微信、支付宝这类
国民级超级应用对外部网页链接的把控
也是十分严格。 应用商店的垄断性、App
打通的客观限制，导致应用分发不得不采
用“狡猾”的广告联盟模式，而这是一个鱼
龙混杂的市场。

具有一定量级用户数的平台通常专
注于头部品牌客户，而流量分发的事情通

常交给大大小小的广告联盟，再加上近年
来市场内各种各样的第三方广告公司甚
是活跃，广告已经成为大的App平台累计
流量变现最迅捷的方式，也可以说，坐拥
流量不去打广告的主意就是浪费。

“简单走应用商店的渠道远远不能
满足这些App的需求， 不管是大是小、是
否有背景都理所应当有拓宽投放广告的
需要”， 业内专家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即
使是阿里系的产品也离不开腾讯、 百度
等平台的推广。另外，一些游走在边缘不
为人知的App更希望吸引用户目光，就算
不在应用商店刷榜， 也要在流量大的平
台争取机会。

近几年在社交媒体、 新闻资讯中的
信息流广告更是 “脱颖而出 ”，技术和内
容制作越来越完美， 给了广告主新的机
会。据了解 ，信息流的展现方式以文字 、
图片以及链接为主， 通常采用按点击的
CPC（每点击付费 cost per click）或按展
示的CPM （千次展现收费cost per 1000
impressions）模式收费 。由于这种形式容
易“诱惑”用户点击效益很高 ，既受到广
告主的欢迎也备受平台的青睐， 只有用
户被动承受。

据业内人士透露，“乔装打扮” 的广
告模式已属善良， 有些第三方广告平台
甚至用病毒的方式提高下载量， 它们往
往将热门正版App作为目标 ， 通过反编
译， 以盗版或山寨的方式将广告插件或
恶意代码植入后，形成盗版App，随后在
各大应用市场、手机论坛、网站等渠道发
布，一旦下载到手机，就会有用户遭到广
告骚扰。有的安装了一些静默下载各类无
用App的病毒、插件，随后，第三方广告平
台便合理收到广告分发分成。 而用户方
面，轻则被安装各种不需要的App，重则可
能会遭到诈骗。

上述专家表示 ，“这些假App制作起
来不难，因为使用正常，只不过植入了广
告插件。广告平台也是黑白两条路，目前
这条灰色产业链依然在运作”。他介绍，目
前安卓App分发平台上的应用鱼龙混杂，
审核机制也不够健全， 更助长了这种现
象。 尤其是一些本来就对小众或免费、破
解版的应用有需求的用户更容易被这样
的假App套住。

违规成本偏低
数据显示，在去年9月《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后，互联网广告已
成为广告执法的主要内容。 据统计，2016
年上海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广告案件
数和罚没款分别占总量的63%和54%，同
比分别增长64%和126%。上海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目前在查的广告案件中，互联网
广告占85%。尽管执法部门加大了惩处力
度，但形势依然严峻，引发“魏则西”事件
的这类恶性虚假广告还大量存在，覆盖最
大范围的“牛皮癣”，网民更是不胜其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一
项调查， 在最令人厌烦的网络广告调查
中 ， 排 名 前 三 位 的 是 页 面 弹 窗 广 告
（69.8%）、页面浮动广告（60.7%）和视频前
或者视频中的插入广告（50.1%）。其他还
有：页面横栏、侧栏广告（40.6%）、邮箱广
告（19.4%）和文字链接广告（18.8%）。

况且网络广告监管还面临类似于微
博“博文头条”这种新形式的挑战。同样是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研，70.6%
的受访者认为网络大V在转发广告时需
对广告负责 ， 大V转发的广告会影响
28.4%受访者的购买行为。去年7月，国家
工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司长张国华在
解读《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时就表
示，网络大V应对自己发布的广告尽到广

告发布者义务，如广告违法，网络大V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过，在业界专家看来，互联网广告
之所以屡出问题，关键还在于违规成本过
低。 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 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
的，或者未经允许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
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的， 责令改正，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即使一些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处罚的行为，一般的处罚上限也只有
200万元。“互联网广告范围太广了， 量级
又大，用户不一定会投诉”，郝俊波解释，
广告带来的流量以及直接收益，甚至一条
链接就远高于数万元罚款。互联网公司宁
愿铤而走险，采取漠然的态度。

从某种维度来说，海外对违规广告的
监管或许可以借鉴 ， 在谷歌的历史上 ，
2011年一张5亿美元的罚单具有历史性
的意义 。2011年谷歌被查出为加拿大非
法在线药房做广告 。这起案件中 ，谷歌
为其几种在美国不允许被线上推广的
药物进行了推广 ，并且对包含禁药链接
的伪合法网站进行了推广 ，因而受到了
美国司法部的重罚 。2011年8月 ，谷歌与
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 。谷歌为此向
美国司法部支付5亿美元的罚款 。 当年
谷歌的净利润约为97.4亿美元。 也就是
说 ，谷歌当时全年的利润还不够吃20张
非法医药广告罚单的。

就在不久前 ，Facebook对外宣布 ，将
暂停所有中国区的工具类应用广告 。
Facebook表示，他们发现中国区的工具类
应用广告出现了许多违规状况，主要表现
是“欺骗用户”，用悚动的语言来诱导用户
进行下载。无独有偶，谷歌最近也在清理
将近17亿条有诱导性下载的广告，这是上
一年度的一倍还要多。

互联网广告违规“重灾区”

违规发布处方药和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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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邮件未经允许附加广告

夸张宣传欺骗诱使用户点击

付费搜索与自然搜索区分模糊


